
1999年第 164號法律公告

《1999年對市場承擔責任公告》

(根據《海魚 (統營) 附例》(第 291章，附屬法例) 第 4條訂立)

1. 承擔責任

魚類統營處已承擔規管和經營㆘列市場的責任——

(a) 位於香港筲箕灣譚公廟道 37號的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；及

(b) 位於九龍長沙灣欽州街西 38號的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。

2. 修訂附表

《對市場承擔責任 (綜合) 公告》(第 291章，附屬法例) 的附表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廢除第 2項而代以——

"2. 位於香港筲箕灣譚公廟道 37號的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。"；

(b) 廢除第 5項而代以——

"5. 位於九龍長沙灣欽州街西 38號的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。"。

魚類統營處

韋徐潔儀

1999年 6月 11日

註  釋

本公告現公告魚類統營處已承擔規管和經營已遷往新㆞址的筲箕灣魚類批發市場及長沙

灣魚類批發市場的責任，並據此修訂《對市場承擔責任 (綜合) 公告》(第 291章，附屬法例)

的附表。


